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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东恒会展服务股份有限公司 

出售资产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

带法律责任。 

 

一、交易概况 

（一）基本情况 

拟向关联监事杨自强及关联合伙企业（由董事江昀赟、监事邹菲及其他员工

拟出资设立）出售子公司北京市东方恒美技术服务有限公司部分股权用于承接会

议展览技术服务业务,北京市东方恒美技术服务有限公司注册资本 1000 万元，由

北京东恒会展服务股份有限公司 100%持股，本次拟将其股份的 1.4%出售给关联

监事杨自强，将其股份的 10%出售给由关联董事江昀赟、关联监事邹菲及其他员

工共同出资设立的有限合伙企业（该企业尚未注册成立） 。 

 

（二）是否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本次交易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东恒会展以 0 元价格出售北京市东方恒美技术服务有限公司 11.4%股权,该

公司注册资本 1000 万元。东恒会展 2023 年末合并财务会计报表期末资产总额 

101,086,520.72 元， 2023年末合并财务会计报表期末净资产额 30,743,669.36 

元。 

《非上市公众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第一章第二条规定“公众公司及

其控股或者控制的公司购买、出售资产，达到下列标准之一的，构成重大资产重

组：（一）购买、出售的资产总额占公众公司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经审计的合并财

务会计报表期末资产总额的比例达到百分之五十以上；（二）购买、出售的资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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净额占公众公司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经审计的合并财务会计报表期末净资产额的

比例达到百分之五十以上，且购买、出售的资产总额占公众公司最近一个会计年

度经审计的合并财务会计报表期末资产总额的比例达到百分之三十以上。” 第五

章第四十条规定“（四）公众公司在十二个月内连续对同一或者相关资产进行购

买、出售的，以其累计数分别计算相应数额。已按照本办法的规定履行相应程序

的资产交易行为，无须纳入累计计算的范围。” 

本次公司以 0 元价格出售北京市东方恒美技术服务有限公司 11.4%股权,该

公司注册资本 1000 万元，11.4%的注册资本占本公司 2023 年末资产总额的

1.13%、占本公司资产净额的 3.71%，且公司 12 个月内没有出售其他同一或者相

关资产。故判断，本次交易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三）是否构成关联交易 

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四）审议和表决情况 

2024 年 8 月 27日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了《拟向关联监事杨自

强及关联合伙企业（由董事江昀赟、监事邹菲及其他员工拟出资设立）出售子公

司北京市东方恒美技术服务有限公司部分股权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因非关联董

事不足三人，本议案直接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五）交易标的是否开展或拟开展私募投资活动 

本次交易标的不涉及开展或拟开展私募投资活动，不是已在中国证券投资基

金业协会登记为私募基金管理人，不会将公司主营业务变更为私募基金管理业务。 

（六）交易标的不属于其他具有金融属性的企业 

本次交易标的不属于小额贷款公司、融资担保公司、融资租赁公司、商业保

理公司、典当公司、互联网金融公司等其他具有金融属性的企业。 

二、交易对方的情况 

1、 法人及其他经济组织 

名称：拟成立的有限合伙企业 

住所：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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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册地址：待定 

注册资本：3,000,000 元 

主营业务：持股平台 

控股股东：江昀赟 

实际控制人：江昀赟 

关联关系：公司控股股东江昀赟持股 77%，监事邹菲持股 15% 

信用情况：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2、 自然人 

姓名：杨自强 

住所：燕郊开发区天洋城小区 16 号楼一单元 902 室 

关联关系：公司监事 

信用情况：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三、交易标的情况 

（一）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1、交易标的名称：北京市东方恒美技术服务有限公司 

2、交易标的类别：□固定资产 □无形资产 √股权类资产 □其他   

3、交易标的所在地：北京市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荣华南路 15 号院 5 号楼 9 层

901C 

4、交易标的其他情况 

北京市东方恒美技术服务有限公司为公司全资子公司，注册资本金 1000 万

元，目前未开展业务，公司净资产为 0。 

 

 

（二）交易标的资产权属情况 

北京市东方恒美技术服务有限公司属于挂牌公司全资子公司。 

 

（三）购买、出售股权导致新增关联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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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关联董事江昀赟、关联监事邹菲及其他员工共同出资设立的有限合伙企业

（该企业尚未注册成立），公司控股股东江昀赟持股 77%，监事邹菲持股 15%。 

 

四、定价情况 

（一）交易标的财务信息及审计评估情况 

北京市东方恒美技术服务有限公司注册资本金 1000 万元，目前未开展业务，

公司净资产为 0。 

 

（二）定价依据 

北京市东方恒美技术服务有限公司注册资本金 1000 万元，目前未开展业

务，公司净资产为 0，本次拟向监事杨自强转让股份 1.4%，转让价款 0元，向

拟成立的有限合伙公司（注册资本 100 万元，江昀赟持股 77%，邹菲持股 15%，

其他员工持股 8%，各合伙人按持股份额等比例出资）转让股份 10%，转让价款

0元。关联方交易定价遵循公平、公开、公正的原则，定价公允，不存在损害

挂牌公司和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 

 

（三）交易定价的公允性 

交易价格参考市场价格协商确定，定价公允合理，不存在损害公司和全体股

东利益的行为。 

 

五、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交易协议主要内容 

北京市东方恒美技术服务有限公司注册资本金 1000 万元且尚未实缴注册资

本金，目前未开展业务，公司净资产为 0，本次拟向监事杨自强转让股份 1.4%，

转让价款 0 元；向拟成立的有限合伙公司（注册资本 100 万元，江昀赟持股 77%，

邹菲持股 15%，其他员工持股 8%，各合伙人按持股份额等比例出资）转让股份

10%，转让价款 0 元。 

 

（二）交易协议的其他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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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 

 

六、交易目的、存在的风险和对公司的影响 

（一）本次交易的目的 

为满足公司战略发展需要，促进公司业务发展。 

 

（二）本次交易存在的风险 

本次关联交易遵循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

的相关规定，未损害公司以及其他股东的利益。 

 

（三）本次交易对公司经营及财务的影响 

本次关联交易有利于公司业务的开展和经济效益的提升，对公司发展有着积

极的影响，对公司财务状况不会产生重大不利影响。 

 

七、备查文件目录 

《北京东恒会展服务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 

 

 

 

 

北京东恒会展服务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 年 8 月 2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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